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47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宜展營造有限公司（原名：一耀營造有限公司）

                    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

0號0樓

代  表  人  楊智凱

上列被告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7年度

偵字第3903號、107年度偵緝字第209號、108年度偵字第4167、4

168、4170、4213至4215、5258、5534、5801、5979、6329、648

2、6937、6938、7866、8678、9036、9911至9919、10043、1004

4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

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宜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原名：一耀營造有限公司）之代表人，

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妨害投標罪，科罰金新

臺幣捌萬元。

　　犯罪事實

一耀營造有限公司於民國104年間（嗣於112年11月21日更名為宜

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一耀公司）之代表人為張耀寬（112

年11月21日變更為楊智凱）。緣曾文星另已與斯時竹田鄉鄉長傅

民雄向李新煌、黃奕綸、馮文賜等人就屏東縣竹田國小既有週邊

通學步道空間改善工程（下稱「竹田國小工程」）營建工程標案

（下稱竹田國小營建標），以黃奕綸、李新煌所經營之裕均營造

有限公司（下稱裕均公司）得標工程價款核計一定比例金額收取

回扣（曾文星、傅民雄、李新煌、黃奕綸及馮文賜所涉收取回

扣、交付賄賂部分，另由本院審結），嗣曾文星為取得其自身應

分得之回扣，於104年12月18日竹田國小營建標公開招標前之某

日，在不詳地點，另與杜承東（於108年5月22日歿）、陳達畑及

真實身分不詳之成年男子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

之犯意聯絡（曾文星、陳達畑所涉妨害投標部分，另由本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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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約定由杜承東全權處理顧標事宜及擔任曾文星之連繫窗口

並管控投標廠商別及家數；陳達畑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男子於招

標期間在鄉公所外盯哨有無廠商領標及投標。嗣杜承東為避免竹

田國小營建標之開標，不符合投標廠商數量達3家以上之開標規

定，於104年12月18日至同年月28日間某日，在不詳地點，聯繫

無投標意願之一耀公司負責人張耀寬（張耀寬所涉妨害投標部

分，另由本院審結）陪標，並承前犯意聯絡及與張耀寬共同基於

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由杜承東將張耀寬備

妥之投標文件，攜至竹田鄉公所遞送；杜承東又為防止竹田國小

營建標遭其他非議定之廠商得標，於104年12月28日許，在竹田

鄉公所外，勸阻有意願投標之瑞銘營造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蔡炎

銘放棄投標。竹田國小營建標因有裕均公司、一耀公司、和承營

造有限公司（下稱和承公司）、佑澄營造有限公司（下稱佑澄公

司）等4家廠商投標，即於104年12月29日10時許為開標，並由裕

均公司以新臺幣1731萬6909元得標，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理　　由

一、被告宜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於104年間原名一耀公司，原代

表人為張耀寬，嗣於112年11月21日因營業讓與，轉由被告

現代表人楊智凱承受股份後為公司董事並代表公司，並更改

公司名稱等情，有桃園市政府112年11月21日府經商行字第1

1291125790號函及所附宜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之申請變更登

記相關資料（見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九第331至347

頁），然被告之法人格不因名稱或代表人更換，而有不同，

是被告仍應就其更名前因代表人執行業務涉犯政府採購法之

犯罪部分，負其罰金刑之法定刑責。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前代表人張耀寬於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自白（見臺

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482號卷二第181至192、2

07至215頁、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三第72頁、卷八第

124頁、卷六十第641頁）。

　㈡被告現代表人楊智凱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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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九第362頁）。

　㈢證人即同案被告曾文星於廉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見臺灣

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482號卷四第283至299、301

至309頁）。

　㈣證人陳達畑於廉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見臺灣屏東地方檢

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482號卷四第173至179、193至205

頁）。

　㈤證人蔡炎銘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見臺灣屏東地方

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482號卷二第249至254、299至305

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4213號卷二第283至

285頁、法務部廉政署竹田國小、圓通寺（2）-供述證據卷

三第565至572、605至606頁、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

十一第145至154頁）。

　㈥104年12月18日公開招標公告、104年12月31日決標公告（見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第37至43、49

頁）、「竹田國小工程」領標記錄（見法務部廉政署竹田國

小、圓通寺-非供述證據卷第139至142頁、臺灣屏東地方檢

察署108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第171頁）。

　㈦裕均公司、佑澄公司、和承公司及一耀公司之竹田國小既有

周邊通學步道空間改善工程標單及投標資料（見臺灣屏東地

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第101至146頁、本院108年

度訴字第1196號卷三十九第145至245、372至560頁）。

三、論罪部分：

　　被告因其前代表人張耀寬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

項之妨害投標罪，應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科以同法第

87條第3項之罰金。

四、量刑審酌理由：

　　審酌被告因其前代表人張耀寬以前開方式詐術圍標方式，使

政府採購法所規範之採購流程，即為確保廠商間之公平競爭

秩序及價格競爭機能，避免破壞政府採購程式之市場競爭機

制，造成假性競爭之規範目的落空，故本案因犯罪所生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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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非輕，參酌被告現代表人楊智凱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述之其

公司尚未正式營運，預計從事私人工程，目前無營收等財務

狀況及代表人自承之個人資力（見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

號卷九第363頁）及其他卷內一切關於罰金刑應審酌之犯罪

情狀及一般情狀，依罪刑相當原則及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

定，對被告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刑金額如主文所

示。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

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本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

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李仲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聆嘉、葉幸眞、賴帝安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林育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品穎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

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

條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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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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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47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宜展營造有限公司（原名：一耀營造有限公司）
                    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0號0樓
代  表  人  楊智凱
上列被告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7年度偵字第3903號、107年度偵緝字第209號、108年度偵字第4167、4168、4170、4213至4215、5258、5534、5801、5979、6329、6482、6937、6938、7866、8678、9036、9911至9919、10043、10044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宜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原名：一耀營造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妨害投標罪，科罰金新臺幣捌萬元。
　　犯罪事實
一耀營造有限公司於民國104年間（嗣於112年11月21日更名為宜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一耀公司）之代表人為張耀寬（112年11月21日變更為楊智凱）。緣曾文星另已與斯時竹田鄉鄉長傅民雄向李新煌、黃奕綸、馮文賜等人就屏東縣竹田國小既有週邊通學步道空間改善工程（下稱「竹田國小工程」）營建工程標案（下稱竹田國小營建標），以黃奕綸、李新煌所經營之裕均營造有限公司（下稱裕均公司）得標工程價款核計一定比例金額收取回扣（曾文星、傅民雄、李新煌、黃奕綸及馮文賜所涉收取回扣、交付賄賂部分，另由本院審結），嗣曾文星為取得其自身應分得之回扣，於104年12月18日竹田國小營建標公開招標前之某日，在不詳地點，另與杜承東（於108年5月22日歿）、陳達畑及真實身分不詳之成年男子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曾文星、陳達畑所涉妨害投標部分，另由本院審結），約定由杜承東全權處理顧標事宜及擔任曾文星之連繫窗口並管控投標廠商別及家數；陳達畑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男子於招標期間在鄉公所外盯哨有無廠商領標及投標。嗣杜承東為避免竹田國小營建標之開標，不符合投標廠商數量達3家以上之開標規定，於104年12月18日至同年月28日間某日，在不詳地點，聯繫無投標意願之一耀公司負責人張耀寬（張耀寬所涉妨害投標部分，另由本院審結）陪標，並承前犯意聯絡及與張耀寬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由杜承東將張耀寬備妥之投標文件，攜至竹田鄉公所遞送；杜承東又為防止竹田國小營建標遭其他非議定之廠商得標，於104年12月28日許，在竹田鄉公所外，勸阻有意願投標之瑞銘營造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蔡炎銘放棄投標。竹田國小營建標因有裕均公司、一耀公司、和承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和承公司）、佑澄營造有限公司（下稱佑澄公司）等4家廠商投標，即於104年12月29日10時許為開標，並由裕均公司以新臺幣1731萬6909元得標，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理　　由
一、被告宜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於104年間原名一耀公司，原代表人為張耀寬，嗣於112年11月21日因營業讓與，轉由被告現代表人楊智凱承受股份後為公司董事並代表公司，並更改公司名稱等情，有桃園市政府112年11月21日府經商行字第11291125790號函及所附宜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之申請變更登記相關資料（見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九第331至347頁），然被告之法人格不因名稱或代表人更換，而有不同，是被告仍應就其更名前因代表人執行業務涉犯政府採購法之犯罪部分，負其罰金刑之法定刑責。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前代表人張耀寬於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自白（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482號卷二第181至192、207至215頁、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三第72頁、卷八第124頁、卷六十第641頁）。
　㈡被告現代表人楊智凱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九第362頁）。
　㈢證人即同案被告曾文星於廉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482號卷四第283至299、301至309頁）。
　㈣證人陳達畑於廉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482號卷四第173至179、193至205頁）。
　㈤證人蔡炎銘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482號卷二第249至254、299至305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4213號卷二第283至285頁、法務部廉政署竹田國小、圓通寺（2）-供述證據卷三第565至572、605至606頁、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十一第145至154頁）。
　㈥104年12月18日公開招標公告、104年12月31日決標公告（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第37至43、49頁）、「竹田國小工程」領標記錄（見法務部廉政署竹田國小、圓通寺-非供述證據卷第139至142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第171頁）。
　㈦裕均公司、佑澄公司、和承公司及一耀公司之竹田國小既有周邊通學步道空間改善工程標單及投標資料（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第101至146頁、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三十九第145至245、372至560頁）。
三、論罪部分：
　　被告因其前代表人張耀寬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妨害投標罪，應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
四、量刑審酌理由：
　　審酌被告因其前代表人張耀寬以前開方式詐術圍標方式，使政府採購法所規範之採購流程，即為確保廠商間之公平競爭秩序及價格競爭機能，避免破壞政府採購程式之市場競爭機制，造成假性競爭之規範目的落空，故本案因犯罪所生之危害非輕，參酌被告現代表人楊智凱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述之其公司尚未正式營運，預計從事私人工程，目前無營收等財務狀況及代表人自承之個人資力（見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九第363頁）及其他卷內一切關於罰金刑應審酌之犯罪情狀及一般情狀，依罪刑相當原則及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對被告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刑金額如主文所示。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本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李仲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聆嘉、葉幸眞、賴帝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林育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品穎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47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宜展營造有限公司（原名：一耀營造有限公司）

                    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0號0樓

代  表  人  楊智凱

上列被告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7年度

偵字第3903號、107年度偵緝字第209號、108年度偵字第4167、4

168、4170、4213至4215、5258、5534、5801、5979、6329、648

2、6937、6938、7866、8678、9036、9911至9919、10043、1004

4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

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宜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原名：一耀營造有限公司）之代表人，

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妨害投標罪，科罰金新

臺幣捌萬元。

　　犯罪事實

一耀營造有限公司於民國104年間（嗣於112年11月21日更名為宜

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一耀公司）之代表人為張耀寬（112

年11月21日變更為楊智凱）。緣曾文星另已與斯時竹田鄉鄉長傅

民雄向李新煌、黃奕綸、馮文賜等人就屏東縣竹田國小既有週邊

通學步道空間改善工程（下稱「竹田國小工程」）營建工程標案

（下稱竹田國小營建標），以黃奕綸、李新煌所經營之裕均營造

有限公司（下稱裕均公司）得標工程價款核計一定比例金額收取

回扣（曾文星、傅民雄、李新煌、黃奕綸及馮文賜所涉收取回扣

、交付賄賂部分，另由本院審結），嗣曾文星為取得其自身應分

得之回扣，於104年12月18日竹田國小營建標公開招標前之某日

，在不詳地點，另與杜承東（於108年5月22日歿）、陳達畑及真

實身分不詳之成年男子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

犯意聯絡（曾文星、陳達畑所涉妨害投標部分，另由本院審結）

，約定由杜承東全權處理顧標事宜及擔任曾文星之連繫窗口並管

控投標廠商別及家數；陳達畑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男子於招標期

間在鄉公所外盯哨有無廠商領標及投標。嗣杜承東為避免竹田國

小營建標之開標，不符合投標廠商數量達3家以上之開標規定，

於104年12月18日至同年月28日間某日，在不詳地點，聯繫無投

標意願之一耀公司負責人張耀寬（張耀寬所涉妨害投標部分，另

由本院審結）陪標，並承前犯意聯絡及與張耀寬共同基於以詐術

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由杜承東將張耀寬備妥之投

標文件，攜至竹田鄉公所遞送；杜承東又為防止竹田國小營建標

遭其他非議定之廠商得標，於104年12月28日許，在竹田鄉公所

外，勸阻有意願投標之瑞銘營造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蔡炎銘放棄

投標。竹田國小營建標因有裕均公司、一耀公司、和承營造有限

公司（下稱和承公司）、佑澄營造有限公司（下稱佑澄公司）等

4家廠商投標，即於104年12月29日10時許為開標，並由裕均公司

以新臺幣1731萬6909元得標，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理　　由

一、被告宜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於104年間原名一耀公司，原代

    表人為張耀寬，嗣於112年11月21日因營業讓與，轉由被告

    現代表人楊智凱承受股份後為公司董事並代表公司，並更改

    公司名稱等情，有桃園市政府112年11月21日府經商行字第1

    1291125790號函及所附宜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之申請變更登

    記相關資料（見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九第331至347

    頁），然被告之法人格不因名稱或代表人更換，而有不同，

    是被告仍應就其更名前因代表人執行業務涉犯政府採購法之

    犯罪部分，負其罰金刑之法定刑責。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前代表人張耀寬於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自白（見臺

    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482號卷二第181至192、2

    07至215頁、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三第72頁、卷八第

    124頁、卷六十第641頁）。

　㈡被告現代表人楊智凱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108年

    度訴字第1196號卷九第362頁）。

　㈢證人即同案被告曾文星於廉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見臺灣

    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482號卷四第283至299、301

    至309頁）。

　㈣證人陳達畑於廉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見臺灣屏東地方檢

    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482號卷四第173至179、193至205頁）

    。

　㈤證人蔡炎銘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見臺灣屏東地方

    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482號卷二第249至254、299至305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4213號卷二第283至28

    5頁、法務部廉政署竹田國小、圓通寺（2）-供述證據卷三

    第565至572、605至606頁、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十

    一第145至154頁）。

　㈥104年12月18日公開招標公告、104年12月31日決標公告（見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第37至43、49

    頁）、「竹田國小工程」領標記錄（見法務部廉政署竹田國

    小、圓通寺-非供述證據卷第139至142頁、臺灣屏東地方檢

    察署108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第171頁）。

　㈦裕均公司、佑澄公司、和承公司及一耀公司之竹田國小既有

    周邊通學步道空間改善工程標單及投標資料（見臺灣屏東地

    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第101至146頁、本院108年

    度訴字第1196號卷三十九第145至245、372至560頁）。

三、論罪部分：

　　被告因其前代表人張耀寬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

    項之妨害投標罪，應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科以同法第

    87條第3項之罰金。

四、量刑審酌理由：

　　審酌被告因其前代表人張耀寬以前開方式詐術圍標方式，使

    政府採購法所規範之採購流程，即為確保廠商間之公平競爭

    秩序及價格競爭機能，避免破壞政府採購程式之市場競爭機

    制，造成假性競爭之規範目的落空，故本案因犯罪所生之危

    害非輕，參酌被告現代表人楊智凱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述之其

    公司尚未正式營運，預計從事私人工程，目前無營收等財務

    狀況及代表人自承之個人資力（見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

    號卷九第363頁）及其他卷內一切關於罰金刑應審酌之犯罪

    情狀及一般情狀，依罪刑相當原則及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

    ，對被告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刑金額如主文所示。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

    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本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

    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李仲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聆嘉、葉幸眞、賴帝安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林育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

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品穎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

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

條之罰金。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947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宜展營造有限公司（原名：一耀營造有限公司）

                    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0○0號0樓

代  表  人  楊智凱

上列被告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7年度偵字第3903號、107年度偵緝字第209號、108年度偵字第4167、4168、4170、4213至4215、5258、5534、5801、5979、6329、6482、6937、6938、7866、8678、9036、9911至9919、10043、10044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並判決如下：

　　主　　文

宜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原名：一耀營造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妨害投標罪，科罰金新臺幣捌萬元。

　　犯罪事實

一耀營造有限公司於民國104年間（嗣於112年11月21日更名為宜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一耀公司）之代表人為張耀寬（112年11月21日變更為楊智凱）。緣曾文星另已與斯時竹田鄉鄉長傅民雄向李新煌、黃奕綸、馮文賜等人就屏東縣竹田國小既有週邊通學步道空間改善工程（下稱「竹田國小工程」）營建工程標案（下稱竹田國小營建標），以黃奕綸、李新煌所經營之裕均營造有限公司（下稱裕均公司）得標工程價款核計一定比例金額收取回扣（曾文星、傅民雄、李新煌、黃奕綸及馮文賜所涉收取回扣、交付賄賂部分，另由本院審結），嗣曾文星為取得其自身應分得之回扣，於104年12月18日竹田國小營建標公開招標前之某日，在不詳地點，另與杜承東（於108年5月22日歿）、陳達畑及真實身分不詳之成年男子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曾文星、陳達畑所涉妨害投標部分，另由本院審結），約定由杜承東全權處理顧標事宜及擔任曾文星之連繫窗口並管控投標廠商別及家數；陳達畑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男子於招標期間在鄉公所外盯哨有無廠商領標及投標。嗣杜承東為避免竹田國小營建標之開標，不符合投標廠商數量達3家以上之開標規定，於104年12月18日至同年月28日間某日，在不詳地點，聯繫無投標意願之一耀公司負責人張耀寬（張耀寬所涉妨害投標部分，另由本院審結）陪標，並承前犯意聯絡及與張耀寬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由杜承東將張耀寬備妥之投標文件，攜至竹田鄉公所遞送；杜承東又為防止竹田國小營建標遭其他非議定之廠商得標，於104年12月28日許，在竹田鄉公所外，勸阻有意願投標之瑞銘營造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蔡炎銘放棄投標。竹田國小營建標因有裕均公司、一耀公司、和承營造有限公司（下稱和承公司）、佑澄營造有限公司（下稱佑澄公司）等4家廠商投標，即於104年12月29日10時許為開標，並由裕均公司以新臺幣1731萬6909元得標，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理　　由

一、被告宜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於104年間原名一耀公司，原代表人為張耀寬，嗣於112年11月21日因營業讓與，轉由被告現代表人楊智凱承受股份後為公司董事並代表公司，並更改公司名稱等情，有桃園市政府112年11月21日府經商行字第11291125790號函及所附宜展營造工程有限公司之申請變更登記相關資料（見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九第331至347頁），然被告之法人格不因名稱或代表人更換，而有不同，是被告仍應就其更名前因代表人執行業務涉犯政府採購法之犯罪部分，負其罰金刑之法定刑責。　　

二、證據名稱：

　㈠被告前代表人張耀寬於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自白（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482號卷二第181至192、207至215頁、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三第72頁、卷八第124頁、卷六十第641頁）。

　㈡被告現代表人楊智凱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九第362頁）。

　㈢證人即同案被告曾文星於廉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482號卷四第283至299、301至309頁）。

　㈣證人陳達畑於廉詢及偵查中具結之證述（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482號卷四第173至179、193至205頁）。

　㈤證人蔡炎銘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具結證述（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6482號卷二第249至254、299至305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4213號卷二第283至285頁、法務部廉政署竹田國小、圓通寺（2）-供述證據卷三第565至572、605至606頁、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十一第145至154頁）。

　㈥104年12月18日公開招標公告、104年12月31日決標公告（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第37至43、49頁）、「竹田國小工程」領標記錄（見法務部廉政署竹田國小、圓通寺-非供述證據卷第139至142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第171頁）。

　㈦裕均公司、佑澄公司、和承公司及一耀公司之竹田國小既有周邊通學步道空間改善工程標單及投標資料（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第101至146頁、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三十九第145至245、372至560頁）。

三、論罪部分：

　　被告因其前代表人張耀寬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妨害投標罪，應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

四、量刑審酌理由：

　　審酌被告因其前代表人張耀寬以前開方式詐術圍標方式，使政府採購法所規範之採購流程，即為確保廠商間之公平競爭秩序及價格競爭機能，避免破壞政府採購程式之市場競爭機制，造成假性競爭之規範目的落空，故本案因犯罪所生之危害非輕，參酌被告現代表人楊智凱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述之其公司尚未正式營運，預計從事私人工程，目前無營收等財務狀況及代表人自承之個人資力（見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196號卷九第363頁）及其他卷內一切關於罰金刑應審酌之犯罪情狀及一般情狀，依罪刑相當原則及政府採購法第92條規定，對被告科以同法第87條第3項之罰金刑金額如主文所示。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本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李仲仁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聆嘉、葉幸眞、賴帝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林育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品穎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



